附件2  
[bookmark: _GoBack]总务处（基建办）小型（零星）临时维修（用工）安排表
	项目名称
	

	实施原因
	

	施工单位
	

	施工（用工）情况及费用结算

	用工用料等情况
	施工预算部分
	结算核定部分

	
	工程量
	单价
	小计（元）
	工程量
	单价
	小计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报总价（人民币大写）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结算总价（人民币大写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程管理科工程量核定人员：　　           工程项目科核价人员：　　　   　         

	报修部门验收意见：
	经办人（或科室）初核意见：

	基建办分管负责人
意 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
	

	基建办主要负责人
意 见
	

	校领导
意 见
	




